
魏都区统计局
关于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2025年，在魏都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区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的统筹指导下，魏都区统计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紧紧围绕统计中心工作，将法治政府建设贯穿统计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严格落实依法行政要求，着力提升统计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为推动统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坚持履职尽责，切实扛起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法治建设纳入统计局年度工作计划，与统计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坚持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主抓全局法治建设，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制度，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对法治政府建设亲自部署、协调、督办，各股室为执行主体，实行“谁执法、谁负责”全员参与的统计法治工作机制，确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人抓。
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强化思想引领，筑牢法治根基
[bookmark: _GoBack]大力推进统计法治建设，全面提升统计监督效能。一是强化法治宣传教育。组织全局工作人员参与年度网上学法考试，制定《区统计局领导干部2025年学法计划》，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提升我局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法治意识，有效提高普法宣传的质量和效果，营造尊法、学法、用法、守法的浓厚氛围。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统计法》《意见》《办法》《规定》《监督意见》、统计法律法规文件以及有关统计造假典型案例10余次；二是严格落实“统计法进党校”，2025年10月27日，局主要负责同志应邀为区委党校“2025年魏都区秋季学期主体班”开展以“梳理法制思维、坚守统计数据底线”为主题的统计法治专题讲座，推动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带头尊法学法用法，推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三是加强对外统计法治宣传。以“统计法治宣传月”为抓手，构建“集中宣传+日常普及”的普法工作格局，组织“统计法治进企业、进社区”活动。利用“12.4”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活动为契机，向民众发放宣传手册、宣传用品，现场解答群众咨询。针对企业统计人员开展"嵌入式普法"，在执法检查、业务指导过程中同步讲解统计法律责任和填报规范，对新入库企业开展岗前法治培训，调查对象依法统计意识显著提升。四是在魏都区政府第十六届第73次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了《关于建立健全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的实施方案》、《河南省建立健全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的若干措施》和新修改《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精神，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统计保障。
（二）严格依法履职，强化执法监督
牢固树立“统计数据质量是统计工作的生命线”理念，以贯彻落实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为契机，全面加强统计数据质量管控。建立健全数据质量全流程监管机制，通过日常审核、实地核查、专项检查等多种方式，对统计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进行严格把关。按照2025年度“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查工作计划，11月下旬，对房地产规上企业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通过抽查，没有发现被检企业存在统计造假情况。 
（三）扎实开展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设
扎实开展统计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设工作，按照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设工作方案，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分六个小组深入到全区13个街道办事处、1个开发区以及本辖区内的300多家联网直报企业进行统计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设督查指导，通过对办公场所、人员配备、财务报表、统计台账等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核查，切实做到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设工作达标。
三、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原因和问题整改情况
一是依法治统氛围不浓。利用自媒体、新媒体等载体进行统计法治宣传较少，社会公众统计法治意识不够强，统计法律法规知识掌握不牢，对统计数据的精确性要求认识不足。二是法治培训针对性有待加强。虽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法治培训，但培训内容与统计工作实际需求结合不够紧密，针对新形势下统计执法难点、复杂案例处置等方面的专题培训较少；培训方式较为传统，线上培训互动性不足，未能充分满足干部职工差异化的学习需求。
三是执法队伍建设亟待提升。统计执法队伍专业力量不足，具备法律专业背景和丰富执法经验的人员较少，执法人员业务能力参差不齐；执法装备相对落后，信息化执法手段应用不够广泛，影响了执法效率和精准度；对基层统计执法工作的指导力度不足，基层执法人员独立处置复杂问题的能力有待加强。
4、 下一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初步安排
（一）深化法治学习，提升专业素养
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将统计法律法规和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作为学习重点，完善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优化法治培训体系，围绕统计执法难点、数据质量管控等重点内容，开展定制化培训，提升培训实效。
（二）创新普法举措，拓宽宣传维度
健全普法宣传责任制，聚焦小微企业等薄弱领域，组织开展“送法入企”专项活动，实现普法宣传全覆盖。推动统计法治宣传与统计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报表报送、数据核查等环节强化法治引导，提升普法针对性。
（三）加强队伍建设，强化执法保障
加大执法队伍建设力度，通过公开招录、内部培养等方式，充实法律专业人才；建立执法人员常态化培训机制，定期组织开展业务交流和技能比武，提升执法队伍专业能力。加强对基层执法工作的指导，建立结对帮扶机制，定期下沉基层开展执法指导，提升基层执法水平。
（四）健全长效机制，压实法治责任
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责任体系，细化责任清单，将法治建设成效与干部考核、评优评先直接挂钩，形成鲜明的用人导向。健全法治工作监督考核机制，定期开展法治建设专项督察，对工作落实不力、问题较多的股室和个人进行约谈问责。持续巩固问题整改成果，不断完善数据质量管控、执法监督、普法宣传等工作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统计法治工作长效机制，为统计现代化事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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